关于《八公山区质量品牌升级工程奖励办法》、《八公山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、《“八公山区名牌”及“八公山区老字号”示范创建实施办法》起草说明

八公山区市场监管局

针对八公山区目前产业不优、质量不高、规模不大、品牌不强等发展遇到的瓶颈难题，引导和激励市场主体走“强质量、重品牌”发展之路。特别是亟需支持豆制品、牛肉汤两大本地传统特色产业做大做强，修订了《八公山区质量品牌升级工程奖励办法》，制定了《八公山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、《“八公山区名牌”及“八公山区老字号”示范创建实施办法》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[bookmark: _GoBack]参照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财政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意见(2022——2023年)》（淮府〔2022〕56号）、《关于开展皖美品牌示范企业创建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、《淮南市市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，结合我区目前发展实际，修订了《八公山区质量品牌升级工程奖励办法的通知》（淮八府办〔2017〕43号），牵头起草了《八公山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》、《“八公山区名牌”及“八公山区老字号”示范创建实施办法》。
征求意见稿现面向部门及企业征求意见，征集时间为2023年11月16日-2023年12月16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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